
 
 

健行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學生專題研究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09 月 04 日 系務會議修正 

 

第1條 依據「健行科技大學商管學院專題製作課程實施辦法」規定，本系

為了提升學生的專題製作能力，設置學生專題研究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第2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四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外，系務會議推選一位委

員並擔任召集人，餘委員由召集人協調專任老師擔任。任期均為一

年，連選得連任之。 

第3條 本委員會職責包括下列事項： 

一、依據各班學生人數，決議各班專題組數。 

二、依據各班專題組數，決議專任教師年度內指導專題組數的上限

與下限。 

三、輔導學生認識本系教師專長領域，並於指導老師與學生分配失衡時

進行協調分組。 

四、專題製作學期結束前，主持全班合堂之學生專題競賽，並提出

評論意見。 

五、專題報告書繳交系辦公室後，由本委員會推派三位專任老師進

行專題初賽，選出六組專題取得晉升決賽資格後，再聘請三位

校外評審進行專題決賽評選，決賽成績評比完畢後，將擇優頒

發競賽成績前三名，其餘佳作，最後由系主任進行公開頒獎表

揚。 

六、督導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經費結報作業。 

七、決議學生專題製作成果參與校內外競賽的獎勵事項。 



八、決議學生專題研究其他相關事項。 

第4條 上述事項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通過始得決議。會議方式得採用電子會議，表決方式得採用無

記名投票。 

第5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當事人列席會議說明。 

第6條 本委員會在會議過程中如涉及特定委員個人權益時，該委員不得參

加表決。惟涉及二位委員以上權益的事項，委員迴避會影響表決效

力時，得不用迴避。 

第7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由召集人或兩位委員連署提

議召開臨時會。 

第8條 本設置辦法之制定與修訂程序，須經系務會議二分之一以上人數出

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為之。 

第9條 本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亦同。 


